
烟草制品商标使用管理规定 

 

（1996 年 8 月 23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卷烟、雪茄烟及有包装的烟丝（以下简称烟草制品）商标的管理，

保护烟草制品生产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烟草行业的整体效益， 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下简称

《专卖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从事烟草制品生产、销售活动的，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国家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烟草制品商标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省级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地区的烟草制品商标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的烟草制品生产企业，方可申请和拥有烟草制品注

册商标。 

第二章 商标文字和图形 

  

  第五条 烟草制品商标文字、图形必须符合《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的名称和

图形应高雅、美观。 

 
  第六条 按照《专卖法》的规定，卷烟、雪茄烟必须在包装上标明卷烟国家标准中

规定的内容和“吸烟有害健康”字样。 

 
  第七条 卷烟、雪茄烟应按卷烟国家标准规定的类型标注相应的类型。出口的卷烟、

雪茄烟应在包装上标明“专供出口”的中文字样。 



 
  第八条 除国家烟草专卖局另有规定的产品外，在国内销售的烟草制品，必须以中

文标明其商标名称和生产企业名称。 

 
  第九条 商标上标注的生产企业名称，应与企业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一致。 

 
  第十条 除国家烟草专卖局另有规定外，禁止标注其它任何认证标志、名优标志以

及对产品质量引人误解的表述。 

 
  第十一条 中外技术合作和国内企业间技术合作开发的产品，必须提交有关合作协

议、技术文件和成果鉴定报告等文件，经国家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

在商标上加注有关合作字样及合作方的名称。 

 
  第十二条 禁止在商标上标注各种地方专卖、专营字样。禁止自行在注册商标上加

注各种旅游、纪念性的文字和图形。 

 
  第十三条 禁止自行改变注册商标上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 

 

第三章 商标的管理 

 

  第十四条 烟草制品投产前，其商标所有者必须将注册证、实用标识及有关文件，

报国家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五条 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者，必须与商标注册人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必须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各省级烟草专卖局应有相应的部门负责所属企业商标使用的管理工作，

并建立完整的商标档案。 

 
  第十七条 企业申请商标注册，必须同时向所属省级烟草专卖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

商标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企业应建立严格、完整的商标申请、印制、使用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第四至十二条的，商标所有者应于 1996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行更改，并将新的实用标识报所在地省级烟草专 卖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商标主管

部门。对拖延不改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将核减其卷烟生产计划指标，并禁止该产品在中国

卷烟批发交易市场销售。 

 
  第二十条 对于违反《规定》第十三条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处罚或

移交有关部门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于违反《规定》第十四、十五、十七条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予核

发准产证。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各省级烟草专卖局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8 年 4 月 8 日公布的《中国烟草总

公司关于卷烟、雪茄烟商标管理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其他有关烟草制品商标使用管理

的规定，凡与本《规定》相抵触的，应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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